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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旅游景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附加无过错责任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0930922021040942881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主险合同条款、投保单、合法有效的声明、

批注、附贴批单及其他有关书面文件构成。 

第二条 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的关系： 

（一）本附加险合同附加于《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游景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以下简称“主险”）合同； 

（二）主险合同终止时，本附加险合同同时终止； 

（三）若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 

（四）本附加险合同的未尽事宜，按主险合同相应条款执行。 

第三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为主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第四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投保人与主险合同一致。 

 

保险责任 

第五条 在主险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在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内，第三者在承保区域内

因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损害或猝死，且被保险人没有过错，但被保险人出于人道主义向第

三者支付的补偿金，保险人按照主险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险所称猝死特指急性症状发生后即刻或在 6小时内发生的意外死亡。 

 

保险期间 

第六条 若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同时投保，则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险合同

的保险期间相同。 

若投保人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申请投保本附加险合同，则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开始

日自保险人同意承保并收取保险费后次日零时开始（以保险人的批注或批单载明的日期为

准），本附加险合同的止期日与主险合同的止期日相同。 

 

短期费率表 

第七条 短期费率表与主险合同保持一致。 


